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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设工程咨询（重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0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0年

发生金额 

2019年与关联方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出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委托关联人

销售产品、

商品 

        

接受关联人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其他 

1、为公司借款提供无偿

担保；2、房屋租赁 

50,120,000 20,000,000 1、根据行业发展现状以

及公司目前业务发展情

况，预计 2020年公司业

务规模较 2019 年有所

扩大，资金需求也随之

增大；2、2019 年，公

司与关联方无房屋租赁

日常性关联交易 

合计 - 50,120,000 20,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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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本情况 

1、为公司借款提供无偿担保的预计关联交易事项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住所 与公司关联关系 

1 黄华华 重庆市渝中区嘉陵桥西村 24 号 1-2 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 

2 马微 重庆市渝中区人和街 69号 8-4 实际控制人之一，总裁 

3 刘浪 重庆市南岸区学府大道 69号雨山前 5-3 实际控制人之一  

（2）交易情况 

黄华华、马微、刘浪三人为公司银行借款提供 5,000万元额度内的无偿担保，公司

无需支付对价，具体担保金额以公司与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为准。 

2、房屋租赁的预计关联交易事项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 住所 实际控制人 主营业务 

重庆八戒中设培杰

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

西段 106号 8幢 6楼 

重庆市科道建筑

安装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从事建筑相关业务；计算机硬

件技术的技术研发、技术咨

询；销售制冷设备、电气设备、

消防设备、通信设备、计算机

软件及辅助设备、建筑材料 

（2）与公司关联关系 

公司是重庆八戒中设培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培杰公司”）股东，持有

培杰公司 40%股份；公司董事李盛涛担任培杰公司董事；公司职工代表监事陈军担任培

杰公司董事；公司董事会秘书聂世芳担任培杰公司监事。 

（3）交易情况 

培杰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拟租赁公司房屋办公，租赁期限一年，预计租赁面积

250m2,预计租金总额不超过 12万元，水、电、物业管理等费用据实结算。具体交易情

况以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为准。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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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4月 2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0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黄华华、马微、李盛涛

回避表决；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020年 4月 2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0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监事陈军回避表决；表决结

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2019年度《审计报告》，截止 2019

年 12月 31 日，公司的期末净资产为 25,885.66万元。本次预计的 2020 年度日常性关

联交易总金额为 5,012.00万元，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的 19.36%。根

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之规定，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黄华华、马微、刘浪三人为公司提供无偿担保的关联交易行为属于公司纯受益

行为，公司无需向关联方支付对价，属于关联方对公司发展的支持行为，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预计的房屋租赁价格是在参考附近地区同类房屋的当前市场租金水平的基

础上做出的合理预计，属于正常商业交易价格，定价公允，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

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向公司输送利益的情形。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1、为公司银行借款提供 5,000万元额度内的无偿担保，公司无需支付对价，具体

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情况，以公司与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为准。 

2、培杰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拟租赁公司房屋办公，租赁期限一年，预计租赁面积

250m2,预计租金总额不超过 12万元，水、电、物业管理等费用据实结算。具体租赁面

积、租赁期限以及交易金额等情况以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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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1、黄华华、马微、刘浪三人无偿为公司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行为，有利于公司解

决业务快速发展对资金的需求问题，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具有合理性、必要性。

公司无需向有关关联方支付对价，关联方未占用公司资金，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造成影响。 

2、本次预计的房屋租赁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交易条件及定价公

允，符合交易公平原则，对公司的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输送利益

或侵占公司利益的情形。 

 

六、 备查文件目录 

《中设工程咨询（重庆）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中设工程咨询（重庆）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中设工程咨询（重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月 27日  


